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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项目

航天基地 2025-2027 年度公园广场

养护管理项目

服 务 合 同

（采购编号 ∶GXZB2025-082Z）

采购包 2

甲 方：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乙 方：西安航天基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中国 西安

公开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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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务 合 同

甲方（采购人名称全称）：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乙方（供应商名称全称）：西安航天基地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国信招标有限公司就甲方所需服务，在西安航天基地财政局的监督管理

下，按照政府采购程序组织公开采购，确定乙方为航天基地2025-2027年度公园广

场养护管理项目 采购包 2 （项目编号∶GXZB2025-082Z）中标供应商。 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及本项目采购文件、

中标通知书， 经甲、乙双方协商，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合同标的物内容及数量：

航天基地 2025-2027 年度公园广场养护管理项目服务（采购包 2）。

二、服务条件：

（一）服务地点：航天基地范围内。

（二）服务期：2 年（具体服务起止日期可随合同签订时间相应顺延）。甲方

于第一个服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对乙方进行年度服务考核，考核未达标甲方有权解除

合同，重新进行采购。

三、合同价款

（一）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壹仟肆佰肆拾伍万陆仟玖佰零柒圆伍角肆

分；￥14456907.54 元。其中：绿化养护费 3433790.30 元；硬化养护费用4134069.24

元；公厕费用1666000.00 元；预留金 2895800.00 元 （保险、设施设备维护）；补栽

移栽暂估价1769996.00元；水域区域水费557252.00元。

（二）合同价款包括：人工费（含人员相关工资、社保、保险、福利等）、管理

费、机械费、水费（含园路冲洗用水、管理办用水、湖水或水系换水等产生的全部

自来水费或中水水费）、保险、电费（含现已交付正常使用的景观照明、监控系统、

广播系统、管理办日常、管理办空调、应急等运行产生的全部电费）、建筑物及设

备设施的小型维护维修费（是指维修金额 1万以内的）、垃圾清运及处理费、健身

器材的维护和养护，农药费、油料费、肥料费、库房租赁费、重大活动及节假日摆

花费用、利润、税金、风险等。

（三）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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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款项结算

（一）、服务费用按照管理面积计算，服务费总价款随着公园范围内服务面积

的增减发生变化而相应的变化。管理面积按平方米计。

1、每月服务结束后，乙方向甲方提交费用结算单，甲方确认后通知乙方应当

支付的上月服务费，乙方应按确认金额开具符合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并交给甲方

办理支付手续。

2、公园养护费用自乙方正式进场之日起（以甲方进场通知单为准），按月结

算。乙方提交该月结算付款申请书、月工作总结、费用确认单、处罚单等相关资料，

经甲方审核无误后，经审定后提交正式税务发票，由甲方提交审核并履行相关手续

后通过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当期养护服务费（此项“付款条件说明”的

合同总金额是指已产生的月养护费用），达到付款条件起 9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100%。

3、合同总价包含预留金和绿化补栽移栽费用。此项费用发生时由甲方向乙方

支付，不发生仍归甲方所有。预留金用于公园内保险、设施的维修和甲方安排的本

标段养护范围内的其他工作。绿化补栽移栽费用用于经甲方确认的补栽、移栽项目。

若需补栽移栽或维修时，按照经甲、乙双方确认的实际移栽、补栽、维修数量经第

三方审计公司审计后支付该笔费用。

（二）、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三）、结算方式：每次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该次付款申请书，经甲方审

核后提交符合财政要求的全额正式税务发票，由甲方提交财政审核并履行相关手续

后转账的方式向乙方指定账户支付当次结算费用。

（四）服务年度内，总款不超过采购预算价。

五、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有义务明确乙方工作责任范围。

2、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制定相关管理计划、管理办法及管理制度等，切实做好本

项目养护管理工作。

3、公园的管理用房由甲方统一安排使用。

4、甲方可随时对乙方管理工作进行抽查，发现问题的，有权限期要求乙方整改，

乙方拒不整改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经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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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无条件配合做好公园闲置资产盘活的相关工作。

6、为使本合同顺利履行，甲方在职责范围内为乙方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便利。

7、甲方负责指定专人对乙方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及时组织验收。

8、甲方有权对乙方提交的补栽、维修清单进行审核确认。

9、乙方的日常养护中，未按考核管理办法施肥、除病虫害、浇水、修剪的或次

数不达标的，甲方有权扣除相应的费用。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1、严格落实公园管理要求，对问题环节要增强管理，重点区域实行专人责任制。

2、乙方应按甲方要求时间和内容报送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工作方案，以及问

题整改回复等资料。

3、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配合完成市级部门的各项考核指标和目标任务。

4、乙方有权根据本合同制订服务工作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日常管理，保证各项

工作落到实处，力争日常工作符合甲方要求。

5、如遇市上或区重大活动和庆典节日，乙方应无条件按照甲方要求，及时安排

人员按时保质保量，突击加班完成管理服务工作。

6、乙方应确保合同约定范围内绿地、公园广场的养护工作的正常进行，确保按

时完成养护绿地范围内各类苗木的修剪、清掏、补栽、浇灌、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工作，及时清理死苗，一周内进行补植，补种同类苗木，并加强养护管理措施，

保证补植成活率不低于 98%。

7、养护成活率必须达到98%以上，达不到此项标准的由乙方自行进行补栽。

8、乙方应做好绿地内座椅、园林绿化景观小品、广场园路硬铺装、游乐设施、

健身器材等公用设施的管护工作，确保干净整洁、无破损。如需更换维修的，需书面

报送甲方同意后，再进行维修更换，双方据实核算费用，并按季度结算付款。

9、甲方明确管理工作范围及管理工作标准，以确保养护工作的正常开展，同

时对于本合同约定乙方养护范围外的工作内容，或已移交区域并非乙方管理范围

的，甲方应提前书面告知乙方，如需要求提供管理工作的，乙方有权要求甲方以

派工单的形式书面委派并由甲方承担相应费用。

10、乙方应按照市、区安全生产管理要求，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全

年无安全事故。

11、乙方应提供补栽、维修计划，待甲方确认后及时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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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因乙方管护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树木倾倒、折断、作业不当、游乐设施

及健身器材损坏、路面湿滑等）造成第三人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的，由乙方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甲方不承担责任。

13、移栽死亡的树木，由乙方赔偿一棵相同品类的树，规格由甲方确定，甲方

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移栽品类。

14、保安保洁人员需按甲方要求以及相关规定配备充足。如遇市上或区重大

活动和庆典节日，乙方应增加人员配备，确保公园广场秩序良好。

六、质量保证

乙方所供服务必须执行下列条款：

（一）服务方案和方式科学、可行，人员配置合理，全面满足要求。

（二）符合国家有关服务规范要求，确保各项服务达到最佳运行效果。

（三）乙方提供的服务，若发生侵权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负责。甲方

保留索赔权。

（四）公园广场管理服务质量应达到国家及行业标准，并满足甲方要求及考

核管理办法。

（五）乙方的服务承诺。（详见投标文件）

（六）双方拟定的其他条款。

七、验收

（一）补栽移栽和预留金派工单的验收：甲方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园区养护质

量标准进行验收，验收时养护存在问题的，有权要求乙方限期整改，整改后验收

依旧不合格的，甲方有权拒绝验收。

（二）本合同期限内，甲方根据考核管理标准对乙方的日常养护工作实施考核。

乙方应认真按照行业的标准、规范、本合同的要求以及甲方代表人依据本合同发出

的指令进行养护管理，随时接受甲方的检查和考核。甲方按照考核标准每月向乙方

出具检查通报，因养护工作没有落实导致的相关考核罚金从月服务费用结算中扣

除。

（三）因乙方养护工作导致苗木批量死亡或绿篱大面积枯死的，乙方需要赔偿

损失，按本合同约定的相关条款承担违约金。

（四）验收依据

1、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澄清表（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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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合同及附件文本；

3、合同签订时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五）合同期限内，每发生一起安全事故，乙方承担安全事故的全部责任，甲

方视情况扣除本月结算费用的 15%作为违约金，累计三次以上或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六）在项目履行期间,甲方安排的与本项目有关的任何工作，乙方未在 4小时

内回应，12小时内到岗开始工作的，甲方有权对乙方按每次1000元标准进行处罚，

连续发现三次，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上级检查时乙方工作人员

脱岗、被领导批评，造成不良影响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处罚，处罚方式按每人

次 300元标准；上级检查时乙方工作人员脱岗两次，被上级通报批评或被媒体曝光，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

（七）双方拟定的其他条款。

八、违约责任

（一）合同中未约定的，按相关法律规定执行。

（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甲方应当将乙方违

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

的处理意见，甲方有权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解除合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

合同总价款15%的违约金。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

法律法规对乙方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三）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因违约或造成对方经济、社会效益等损失的应当

赔偿。

（四）乙方提供的服务不符合本项目相关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绝其

继续服务并拒绝付款，并且乙方须向甲方支付本合同总价款 15%的违约金。

（五）乙方未能按照本合同约定时间提供服务或完成约定的项目服务内容的，从

逾期之日起每日按合同总价款_1_%的数额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_7_日以上的，甲

方有权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甲方经济损失由乙方承担。

（六）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本合同服务分包或转包第三方承担。

（七）本合同中各条款约定的违约金可自甲方未支付款项中直接扣除，违约

金若不能弥补甲方损失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损失，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为维

护权益所支出的律师费、诉讼费、保全费、保险费、交通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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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乙方未按合同约定达到养护管理工作目标，或养护管理不到位，养护

质量不合格，未达到相应的工作考核要求的，甲方有权对乙方进行处罚，处罚费

用为季度结算费用的 15%；甲方累计扣除的违约金总额不能弥补其经济损失的，

乙方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九、保密条款

（一）乙方应遵守国家有关保密的法律法规和行业规定，并对甲方提供的资料负

有保密义务。未经甲方同意，不得将承接政府服务项目获得的政府、公民个人等各种

信息和资料提供给其他单位和个人。如发生以上情况，甲方有权按照违约责任约定进

行索赔。

（二）甲方有义务保护乙方的知识产权，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将乙方交付的具

有知识产权性质的成果文件、资料向第三方转让或用于本合同以外的项目。若发生以

上情况，乙方有权索赔，但甲方依据相关法定职责对外公开的除外。

（三）本条款为独立条款，本合同的无效、变更、解除和终止均不影响本条款的

效力。

（四）双方拟定的其他条款。

十、争议解决

（一）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甲、乙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

不成的按下列第_2_种方式解决：

1、提交西安仲裁委员会仲裁；

2、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二）本条款为独立条款，本合同的无效、变更、解除和终止均不影响本条款的

效力。

十一、关于送达的约定

（一）本合同项下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

应当发送至本合同下列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和通信终端。

甲方联系人：杨敏

联系电话：85643866

联系地址：航腾路600号

乙方联系人：郝红波

联系电话：13379010898



8

联系地址：/

（二）各种通讯方式应当按照下列方式确定其送达时间：

1、面呈之通知在被通知人签收时视为送达，被通知人未签收的不得视为有效的

送达。

2、以邮寄方式进行的通知均应采用邮政挂号快件或特快专递的方式进行，自信

件交邮后的第7 日视为送达。

3、发出的短信/传真/微信/电子邮件，自前述电子文件内容在发送方正确填写

地址且未被系统退回的情况下，视为进入对方数据电文接收系统即视为送达。若

送达日为非工作日，则视为在下一工作日送达。

4、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通信终端的，应当在变更后 3 日

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

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二、合同变更

在合同的执行期内，双方均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如因项目需求情况发生

变化，需要项目变更的，应双方协商后签订项目变更协议（如双方变更事项不能达成

一致的，仍按原合同履行，否则视为违约）。

十三、合同生效

本合同一式 捌 份，甲方持 肆 份，乙方持 肆 份，本合同甲、乙双方签

字并盖章后生效，合同执行完毕后，自动失效（合同的服务承诺则长期有效）。

十四、其他事项

（一）西安航天基地财政局在合同的履行期间以及履行期后，可以随时检查

项目的执行情况，对采购标准、采购内容进行调查核实，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

（二）采购文件、投标文件、澄清表（函）、中标通知书、合同附件均成为

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三）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时，发生不可抗

力的一方应当在不可抗力发生后 30 天内书面通知对方，以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

的损失。因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时，双方各自承担其因此而

造成的损失、损害。

（四）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签订政府采购补充合同，与原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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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乙方因处罚收到甲方《解除合同通知书》后，本合同自动解除。甲方

应按照合同约定根据乙方实际工作情况据实结算并支付相应费用。

（六）合同期限内，乙方的违约行为导致本合同解除，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

的，乙方应按照合同总价款的1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赔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鉴定费、执行费、律师服务费，以及甲方在维权

过程中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等合理的经济损失。

（七）因乙方违约或不可抗力导致本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并应在上述事项发生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方，本合同在解除通知送达对方的同

时自行解除。

（八）附件：

本合同附件是是本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包括：

附件一：西安航天基地公共绿地及公园广场养护工作范围

附件二：西安航天基地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方案

附件三：养护工器具一览表（此表根据供应商投标文件中《拟投入设备情况

表》填写）

附件四：投标分项报价表

附件五：质量保函（根据情况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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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西安航天基地公共绿地及公园广场养护工作范围

采购包2（航天基地 2025-2027 年度公园广场养护管理项目采购包 2）

序号 公园名称
绿化面积

（㎡）

水域换水

（元/年）

硬化面积

（㎡）

总面积

（㎡）

公厕

（座）
养护区域

1 世子公园 85123 0 24874 109997 3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2 塬边公园 80174 0 11470 91644 1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3 中湖公园 96585 267000 28409 153179 3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总面积中包含水面积

28185㎡

4
中湖公园

40米水系
10728 3247 3311 16745 0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总面积中包含水面积

2706㎡

5
水生态循

环公园
57862 6379 15065 80901 2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总面积中包含水面积

7974㎡

6 航跃公园 23527 2000 17310 41197 1

公园园区所有范围，

总面积中包含水面积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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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西安航天基地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方案

西安航天基地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方案

第一节 总 则

1.适用范围及目的意义

1.1 为巩固绿化建设成果，提高绿化养护质量，维护绿化养护市场的正常秩序，根据《国

家园林城市标准》、《西安市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西安市城市精细化管理标准》，

结合基地绿化建设管理的实际情况，制订本标准。

1.2本标准所称城市绿地为西安市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城市公园绿地、防护 绿

地、附属绿地等城市公共绿地。

1.3本标准引用并参照了《城市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CJJ/T82-2012和《园林绿化

养护标准》CJJ/T287-2018。绿地的养护管理，除应按本标准执行外，还应遵守国家、

行业及其它地方有关标准及规范的规定。

2.目标

城市绿地养护管理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

3.基本规定

3.1 园林绿化养护管理工作应包括植物养护与绿地管理两个方面。

3.2植物养护工作的主要技术内容应包括整形修剪、灌溉与排水、施肥、有害生物

防治、松土除草、改植与补植及绿地防护等。

3.3绿地管理工作的主要技术内容应包括绿地清理与保洁、附属设施管理、景 观

水体管理、技术档案及安全防护等。

3.4 园林植物按照其生态类型、园林应用等分为树木、花卉、草坪、地被植物、水生

植物、竹类等,其管理标准应当符合植物的生长习性，符合不同类型绿地的功能和景

观要求，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要求。

第二节 编制依据

《园林绿化养护标准》CJJ/T287-2018

《西安市城市绿化条例》（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公告[15届]第 42号）

《西安市公园条例》（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公告[15届]第 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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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管理标准

1.道路绿地养护标准

根据园林绿化所处的位置重要程度及植物的种类将养护管理由高到低分为一级

养护、二级养护和三级养护 3种等级。

城市一类道路、广场（包括植物和设施）、重要旅游点、造型植物及古树名木

的养护管理划为一级养护；城市二三类道路、旅游点绿化（包括植物和设施）的养护

管理划为二级养护；偏远地方、地段的绿化养护划为三级养护。

1.1总体标准

指道路绿化带养护的整体质量，内容有养护质量，病虫害防治标准，卫生标准

及管理标准。

（1）植物养护标准

按道路绿化带的立地条件，对植物进行科学养护，精心养护，使植物健康生长，

具有良好的道路景观。

（2）病虫害防治标准

提倡综合防治,病虫害应控制在不影响观赏效果的范围之内。1.2 分车绿带的具

体养管标准

（1）道路绿化带景观要求

采用修剪等技术手段，控制植物高度，植物高度不得影响交通视线。特殊地段 的

景观应按设计精心养护，形成有特色的植物景观。整形植物应及时修剪保持 形态，

藤本和悬垂植物生长健壮，及时通过修剪去除枯死枝、调整高度及生长 密度，以达

到良好的整体效果。

(2)花卉花期整齐，株行距适宜，无死株枯枝,色彩效果好。

(3)绿化带无缺株断垄，无黄土裸露，无明显杂草，无枯枝残叶，整洁无垃圾, 种植

土不高于道沿。

(4)辅助设施(包括支撑物和护栏等)必须完好、无损 、整洁。

(5)道路绿化带夏季做好抗旱保苗工作，冬季浇水应注意不要让水溢出，避免造成路面

结冰。

(6)绿篱修剪和草坪修剪的垃圾随产随清，保持绿地干净整洁。

(7)道路绿化带养护作业必须穿着有反光条的工作服，做到文明作业，尽量减少对行车

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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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行道树的养护标准

（1）行道树要有群体特色效果、品种、规格相对统一，补植树品种，规格也应保持一

致。

（2）生长健壮，树冠丰满，主侧枝分布均匀、数量适宜，无枯死枝，整型树木造型美

观。

（3）树形完整美观，无枯枝、死杈。树木及时修剪，无干枯枝、徒长枝、病虫枝、过

密枝、伤损枝、碰线枝，不影响行人及车辆通行视线。及时抹芽，分枝点以下及以

上 1.5米内无萌蘖枝，倾斜树木要控制倾斜度，并逐渐扶正。遇强对流性天气及时组

织进行抢扶。

(4)及时防治病虫害，病虫害率控制在5％以下。

(5)树穴无杂草、垃圾和其它杂物，树体及树冠范围内无钉子、铁丝等各种杂物、悬挂物

和影响树木生长的东西。

2、游园、广场绿地养护标准

2.1 植物养管标准

指街头绿地养护的整体质量,内容有植物养护、病虫害防治标准、卫生标准及管理

标准。

(1) 植物养护要重视和体现植物造景,对植物群落进行合理养护,使植物季相 分明,

色彩丰富,生长茂盛,营造优美植物景观。

(2) 树木及时修剪，无病虫枝、枯枝;植物无死株。灌木和花卉长势良好，枝多叶茂，

下部不光秃，无枯枝残叶，植株整齐一致。花卉适时开花，花多色艳。花坛轮廓清

晰，无残缺，无杂草，灌木丛中无垃圾、无病枝枯枝和落叶堆积。花谢后及时将残花

残枝剪去。根据植物的生长及开花特性进行合理灌溉和施肥，无缺水干旱现象，无缺肥

现象,无明显病虫害。

(3)绿地内植物栽植超过一定生长年限，存在植物长势衰弱、植株过密、种植结构不合

理时等情况时，应进行调整与充实，使植物群落完整，层次丰富，黄土不裸露，有整

体观赏效果。

（4）土肥标准

土壤疏松，无积水，根据植物生长特征及时施肥，充分利用有机肥，也可施复

合肥，增加土壤肥力（要求一年施肥一到二次），改善土壤理化性状。

(5)病虫害防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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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综合防治，以防为主。严格落实植物检疫，防止检疫型病虫害侵入，其它病虫

害危害应控制在防治指标之内。使用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时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的高毒、高污染农药产品。

(6)卫生标准

绿地整洁，地面卫生，无垃圾杂物，无乱贴乱画，无乱搭乱建。

绿地内水体保持清洁，无漂浮杂物，无杂生水生植物。

垃圾日产日清，无卫生死角。

(7)管理标准

无违章占绿、无违章建设。无乱堆放、晾晒衣物现象。

2.2 时令花坛养护标准

(1)按设计精心养护，做到三季有花，花期整齐，布置效果好。

(2) 花卉植株生长健壮，花色艳丽，不露底土。无缺株倒伏，无枯枝残花，无杂草垃

圾。

2.3 草坪的养护标准

(1)整体效果

生长茂盛，草根不裸露；草坪无明显黄土裸露，无明显大面积枯黄现象，草坪修

剪整齐，边缘线清晰。

(2)养护要求

草坪坪地平整，无坑洼积水，无空秃。边缘线清晰（及时切边），护栏等防护设

施完好美观；无石块、果壳纸屑及其它垃圾。草坪草生长茂盛，无枯黄叶，草坪内无

明显杂草，无明显病虫害为害状。

2.3设施维护标准

廊架、假山及垂直绿化管护合理,达到正常生长量,稳固安全。

绿地附属设施完好、分布合理、放置整齐、保持清洁。 园路、铺装地坪平整,无

大面积破损、无淤泥。

喷泉水池保持水面及水池内外清洁，水质良好，水量适度，喷泉运行正常。池

壁美观，不漏水，设施完好无损；要求及时清除杂物，定时清洗水池。供水、供电、

排水、喷灌等管网设施维护良好。指示牌、禁令牌、宣传牌设置合理、规范、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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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

各种设施定期维护维修，无安全隐患。

3、公园绿地养护标准

3.1 总体标准

城市公园等级划分为三个标准等级，由高到低依次为一级公园、二级公园、三

级公园。

指公园绿地养护的整体质量,内容有养护质量、树木存活率、病虫害防治标准、卫

生标准及管理标准。

3.2 具体标准

（1）植物养护标准

按植物生长习性分别养护,做到季相分明,群落完整。

植物生长健壮正常，绿化景观效果良好，无枯枝、无死树。没有地被植物的区

域内杂草高度不超过 30cm,绿地内藤类杂草应予清除。每年施肥一到二次。

（2）设施维护标准

公园附属设施完好、分布合理、放置整齐、保持清洁。

园路、铺装无大面积破损、无积水，园林照明、音响设备、垃圾箱、座椅等及时

维修、擦拭，无影响观瞻现象。

指示牌、禁令牌、宣传牌、园林雕塑等设置合理、规范，干净整洁无污渍。各种

设施设备按时检修，无安全隐患。

（3）病虫害防治标准

提倡严格落实植物检疫，防止检疫型病虫害侵入，其它病虫害危害应控制在防

治指标之内。使用农药进行病虫害防治时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污 染农

药产品。病虫害应控制在以不影响观赏效果的危害程度之内。

（4）卫生标准

地面卫生，无垃圾杂物，墙面无涂刻、无招贴,建筑物上无蛛网。

公园内水体无漂浮杂物，无杂生水生植物。

垃圾日产日清，无卫生死角。

公厕管理符合国家标准《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GB/T17217规定。

4、其它附属绿地养护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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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养护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质量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1

乔木

(1)乔木生长健壮，树冠丰

满，树丛结构合理，林冠线和

林缘线清晰饱满；

(2)主侧枝分布均匀、数量适宜，

无明显枯枝死杈；整型树木造型

美观；

(3)无病虫害为害状，整体枝叶

受害率≤8%,树干受害率≤

5%；(4)行道树缺株率≤3%，

及时补栽成活率95%以上。

(1)乔木生长正常，树冠完整，

树丛结构基本合理，林冠线

和林缘线完整；

(2)分枝点合适，主侧枝分布

均匀、数量适宜，无明显的

人为损坏；

(3)无明显病虫害，整体枝

叶受害率≤10%,树干受害

率≤8%；

(4)行道树缺株率≤5%，及

时补栽成活率 90%以上。

(1)乔木生长正常，树丛

有完整的外貌；

(2) 分枝点合适，主侧枝

分布均匀、数量适宜，无

明显的人为 损坏；

(3)无严重病虫害，整体

枝叶受害率≤15%,树干

受害率≤10%；

(4)行道树缺株率≤8%，

及时补栽成活率 90%以

上。

2 花灌木

(1)灌木和花卉长势良好，枝

多叶茂，下部不光秃，无枯枝

残叶，无杂草，植株整齐一致，

花卉缺株倒伏≤3%。

(2) 每年每年春、秋季结合

除草松土重点施肥 2--3

次，无缺肥现象。

(3) 缺株及时补植，补植

成活率达 98％以上。

(4)及时防治病虫害，病虫害

率控制在8％以下。

(1)灌木和花卉长势好，叶

色正常，株型较丰满。绿

篱、色块基本无死株断垄

现象，花卉缺株倒伏≤7%。

(2) 每年每年春、秋季结合

除草松土重点施肥1--2次，

无缺肥现象。

(3) 缺株及时补植，补植成

活率达95％以上。

(4)及时防治病虫害，病虫

害率控制在10％以下。

(1)灌木和花卉生长 正

常，株型完整，绿篱、色块

基本无死株 断垄现象，花

卉缺株倒伏≤10%。

(2)每年每年春、秋季结合

除草松土重点施肥1次，

无缺肥现象。

(3) 缺株及时补植，补植

成活率达 90%以上。

(4)及时防治病虫害，病虫

害率控 制在15％以下。

3 草坪和地被

(1)草坪与地被植物长势

旺盛，叶片健壮，无枯黄叶。

修剪及时，高度适宜。

(2) 覆盖率不低于 99%，

无明显杂草。草坪纯度标

准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10

株非目的草种。

(1)草坪与地被植物长势正

常，修剪整齐,叶色青绿，无枯

黄叶。

(2)覆盖率不低于95%，杂草

控制在5%以下。草坪纯度标

准为每平方米不超过 15 株

非目的草种。

(1)草坪与地被植物生长

正常，生长量接近平均年

生长量叶色正常无枯黄

叶。

(2)覆盖率不低于90%，杂

草控制在 10%以下。

(3)及时控制病虫为害，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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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草坪绿色期：冷季型

草不少于 320 天，暖季型

草不少于 260 天。

(4)无病虫害为害状，病

虫害率控制在 5％以下。

(3)草坪绿色期：冷季型草

不少于280天，暖季型草不

少于 240 天。

(4)及时控制病虫为害，危

害率控制在10％以下。

率控制在15％以下。

4 水生植物

(1)水生植物的覆盖度

应小于水面积的 30％，密

度过大时，应 剔除部分老

植株；

(2) 水生植物应随着立叶

或浮叶的生长调节水位，当

用水发生混浊时，即必须换

水，夏季则须增加换水次

数；

(3)枯死植物≤5%。

(1)水生植物覆盖度应小于

水面积的30％。

(2)应随着立叶或浮叶的生

长调节水位。当用水发生混

浊时，即必须换水，夏季则

须增加换水次数。

(3)枯死植物≤7%。

(1)水生植物覆盖度应小

于水面积的30％。

(2)应随着立叶或浮叶的生

长调节水位。当用水发生混

浊时，即必须换水，夏季则

须增加换水次数。

(3)枯死植物≤10%。

5 竹类

(1)竹类生长健壮，枝叶繁

茂，竹干疏密有间，无病虫

害。

(2)春季出笋前要浇足催笋

水，5、6 月要浇拔节水，秋

季浇孕笋水，冬季过于干旱的

可适当喷水。

(3)每年施有机肥一次，时间

以 11-12月为宜，每年冬季

培土一次，厚度以 5 厘米为

宜。

(4) (4)枯死竹、破损竹≤3%，

竹叶病虫害≤8%。

(1)竹类生长正常，竹 干疏

密有间。

(2)春季出笋前要浇足催

笋水，5、6月要浇拔节水，

秋季浇孕笋水，冬季过于

干旱的可适当喷水。

(3)每年施有机肥一次，时

间以11-12 月为宜，每年

冬季培土一次，厚度以 5

厘米为宜。

(4)枯死竹、破损竹≤7%，

竹叶病虫害≤10%。

(1)竹类生长正常，竹干疏

密有间。

(2)春季出笋前要浇足催

笋水，5、6月要浇拔节水，

秋季浇孕笋水，冬季过于干

旱的可适当喷水。

(3)每年施有机肥一次，时

间以11－12月为宜，每年冬

季培土一次，厚度以5厘米

为宜。

(4)枯死竹、破损竹≤10%，

竹叶病虫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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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管理质量等级

序

号 项目

质量要求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浇水

乔木每月浇透水不少于1

次，灌木草坪 每周浇透水

不少于 1次

乔木每季浇透水不少于1

次，灌木草坪 每2周浇透水

不少于1次

乔木每季浇透水不少于

1次，灌木草坪 每2周浇

透水不少于1次

2 施肥 全年不少于 3次 全年不少于 2次 全年不少于 2次

3 修剪

乔木全年随时修剪， 草坪

生长季每月不少于2次。

乔木每年不少于 2 次，

草坪生长季每月不少于 1

次。

乔 木 每 年 不 少 于 2

次，草坪生长季每月不少

于1次。

4 死株清理和

补栽

栽植季节1周内清 理，3

周内补栽，夏 季高温可延

续至下一栽植季。

栽植季节 2周内清 理，

4周内补栽，夏 季高温可

延续至下一栽植季。

栽 植 季 节 2 周 内 清

理，4周内补栽，夏季高

温可延续至下一栽植

季。

5 植物标识

乔木应达到100%，观赏灌

木类≥85%

乔木应达到≥85%，观赏灌

木类≥70%

乔木应达到≥65%，观赏

灌木类≥50%

6 保洁

（1）园路每日2次定时普

扫，全天保洁，每日冲洗

不少于1次。

（2）水体每日2次巡视，

垃圾分类收集，堆积不超过

1天。

（3）废弃物收集箱每

日擦洗 2 次。

（1）园路每日2次定时普扫，

全天保洁，每周冲洗2-3次。

（2）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

漂浮物及时清理，日产日清。

（3）废弃物收集箱每日擦洗

1次。

（1）园路每日2次定时普

扫，全天保洁，每周冲洗

2-3次。

（2）每日巡视不少于1次，

漂浮物及时清理，日产日清。

（3）废弃物收集箱每日擦

洗1次。

第四节 精细化管理要求

1. 责任分工

——行业管理单位：基地城市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公园绿地的园林绿化管理。

——管理维护责任单位：公园、绿地由各城市园林绿化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维护。

2. 管理流程

发现问题（业务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具体管理部门日常巡查及检查、外部投诉

等）——受理问题——确定处理方案——处置（管理维护责任单位设置施工维 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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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确认问题性质、维护施工、验收清场）——反馈和结案（管理维护责任单位将办

理结果反馈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人）

3.

工作要求

3.1 城市公园绿地及附属设施维护

（1）死缺株植物补植

时限要求：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即登记受理并立即采取植物补植，规定整改期限内

完成补植工作，问题销号。重点路段绿篱随缺随补。补栽完成后加强后期管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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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采购数量、品种、季节等因素合理确定维护工期。

质量要求：补植后的种植密度、品种、规格与原绿化效果一致，不得随意变更。安全及

文明施工要求：道路绿化维护作业时，应有安全技术措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现场

警示标志完整，易辨识，夜间施工设置警示灯等安全防护措施，保障行人、车辆行

驶安全；现场苗木、设备整齐、有序，维护完成后及时清理环境卫生。

（2）树木修剪：

时限要求：树木修剪工作应根据植物生长特点及年度修剪计划有序实施。

质量要求：树冠完整、规格整齐、分支点高度保持一致。

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设置隔离设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现场施工人员应配备高

空作业相关安全防范设备，修剪完成后及时清理绿化垃圾。

（3）病虫害防治

时限要求：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即登记受理并立即采取防治措施，规定整改期限 内

完成防治工作，问题销号。

质量要求：基本无有害生物危害状、整体枝叶受害率≤8%、树干受害率≤5%。 安

全及文明施工要求：病虫害防治应采取生物防治及药物防治相结合的方式，道路绿

化及行道树病虫害防治作业时应设置隔离设施，并避开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实施确保

行人及车辆安全。

（4）时令花卉补植更换

时限要求：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即登记受理并立即采取补植更换，规定整改期限 内

完成补植，问题销号；根据季节因素及其他要求合理确定工期。

质量要求：缺株倒伏的花苗≤3%，基本无枯叶残花。

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设置隔离设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现场警示标志完整易辨

识，夜间施工设置警示灯；现场花卉、材料整齐有序。

（5）公园绿地附属设施维护（游路、侧石、公园水电设施、标识牌等）

时限要求：巡查发现问题后立即登记受理并立即采取警示、维护等临时措施，日常

小修维护自启动整改之日起3 日内完成修复并开放交通，问题销号；中修、大修及改

善工程根据设施类型及其他要求合理确定工期。

质量要求：修复后与原设施类型效果一致。

安全及文明施工要求：设置隔离设施，确保施工人员安全；现场警示标志完整易辨

识，夜间施工设置警示灯；现场材料、设备整齐有序。



22

4. 管理机制

4.1 长效管理机制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应按照《园林绿化养护标准 CJJ/T287-2018》及《西安市城市绿

化条例》、《西安市公园条例》、《西安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综合考核办法（试行）》

等相关文件的要求建立长效巡查考核管理制度，对城市园林绿化及附属设施进行经

常性、周期性和系统性的巡查，及时系统掌握情况，定期进行评定考核，实施相应

养护维修措施，确保城市园林绿化效果及附属设施完好。

4.2 重大问题处置机制

发现道路绿化险情，应立即赶赴现场，启动相应预案处置险情，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

同时通知公安、消防等有关部门，根据现场情况，实行公园管制措施。

4.3 特殊保障机制

重要节日、重大活动、重大自然灾害等特殊要求期间，应加大巡查频率和巡查时间，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确保园林绿化效果及附属设施完好。完善应急保障方案，包括

值班人员、巡查人员、现场处置人员职责，以及信息上报制度、应急抢险方案等。

第五节 考核与评价

1、园林绿化、公园广场养护巡查

1.1主管部门日常巡查发现未达养护标准问题，每次罚款 500元。

1.2 其他单位、部门巡查发现未达养护标准问题，每次罚款500元。

1.3 县区、市级及以上部门巡查发现未达养护标准问题，每次罚款1000元。

2、园林绿化、公园广场养护督办

2.1 主管部门日常督办问题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1000元。

2.2其他单位、部门督办问题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1000元。

2.3 县区、市级及以上部门督办问题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 2000元。

3、园林绿化、公园广场网络数字案件及舆情

3.1 网络数字平台主管部门日常反馈案件及舆情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 50 元。

3.2 网络数字平台其他单位、部门反馈案件及舆情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 50元。

3.3 网络数字平台县区、市级及以上部门反馈案件及舆情未及时整改回复，每次罚款

500元。

http://www.baidu.com/link?url=I-yAjjlGmoOGZRHuoKNEjvfmjbln3wPiM3_r_Z5x6UESKQwdBb2dAbLnvbYpAQQNrDr_3NC8--Y03PmmkPDW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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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养护工器具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目前状况 来 源 保管方 备注

1 垃圾运输车

中型自卸货车，陕汽

SX3120GP5341；重型普

通货车，陕汽牌

SX1160LA1

4
已使用 6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2 洒水车

程力威牌

CLW5250GSSS5；华神牌

DFD5251GSS；

CLW5121GSST4；润知星

牌 SGS5163GPSE5

4
已使用 7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3
自卸三轮汽

车运输车
五征牌 7YP-1450DM15 1

已使用 5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4 绿篱机

CHT6010、胡斯华纳

226HD60S、三菱宽带

TU26

33
已使用 9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5 草坪机 6338H55、GXV160 11
已使用 7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6 割灌机 236R、543RS 17
已使用 7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7 随车吊 8 吨 3
已使用4年，完好，

目前闲置
市场租赁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8 油锯

365R

、455R-16、PS22310、

MS170

7

已使用 8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理管

理部门

9 打药机 WZ-300T 1

已使用 8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0 铁耙子 10

已使用8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1 高枝剪 / 3

已使用 10 年，完

好，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2 大平剪 / 10

已使用 11 年，完

好，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3 手锯 / 16

已使用 10 年，完

好，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4 枝剪 / 15

已使用 10 年，完

好，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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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养护用品 / 1

已使用8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6 发电机 30kw 1

已使用 5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7 救生艇 JS300 2

已使用 1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8 救生圈 87 式 15

已使用 1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19 救生衣 ZY888 15

已使用 1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20 救生绳 RL162 20 6
已使用 1年，完好，

目前闲置 自有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21 吊车 20 吨、12 吨 2
已使用1年，完好，

目前闲置 市场租赁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22 打药车 / 1
已使用1年，完好，

目前闲置 市场租赁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23 乔木修剪车 / 1
已使用1年，完好，

目前闲置 市场租赁
公司设备管理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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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投标分项报价表

投标分项报价明细表

采购包 2（航天基地 2025-2027 年度公园广场养护管理项目采购包 2）

序号 分项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

（元/年）

总费用合计

（2年）

（元）

备注

1 绿化养护费 ㎡ 353999 4.85 1716895.15 3433790.30

2 硬化养护费 ㎡ 100439 20.58 2067034.62 4134069.24

3 公 厕 座 10 83300.00 833000.00 1666000.00

4 水域换水费用 项 1 278626.00 278626.00 557252.00

5 补栽移栽暂估价 项 1 884998.00 884998.00 1769996.00

6 预留金 项 1 1447900.00 1447900.00 2895800.00

7
总费用合计

（贰年）

人民币（大写）： 壹仟肆佰肆拾伍万陆仟玖佰零柒元伍角肆分

小写 （￥： 14456907.5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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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质量保函（根据情况选用）


	     甲 方：西安国家民用航天产业基地城市管理服务中心

